附件1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积分指标体系及积分规则

	一级
	二级
	三级
	积分类别
	积分/扣分标准
	积分/扣分规则说明

	指标编码
	指标名称
	指标编码
	指标名称
	指标编码
	指标名称
	
	
	

	
	
	
	
	
	
	
	
	

	01
	上一评价周期信用情况（90分）
	0101
	涉税专业服务信用情况（40分）
	
	
	直接得分
	上一评价周期涉税专业服务信用积分
	1.每个评价周期起评，该指标得分=40分×上一评价周期期末信用积分/500。

2.当年新设立的，该指标得分为28分；此前年度设立，当年报送涉税专业服务基本信息的，该指标得分为上一评价周期全省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得分的平均值，但不得高于24分。
3.当年报送涉税专业服务基本信息，曾因使用税务师事务所名称未按规定办理行政登记被税务机关约谈或责令限期改正的，该指标得分为0分。

	
	
	0102
	公共信用综合情况（50分）
	
	
	直接得分
	上一评价周期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积分
	1.该指标分值=50分×上年度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积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满分。
2.当年新设立的，该指标得分为35分；此前年度设立，当年报送基本信息的，该指标得分为上一评价周期全省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得分的平均值，但不得高于30分。

3.若未取得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积分，则按照纳税缴费信用得分计算。

	02
	委托人纳税缴费信用（30分）
	0201
	委托人纳税缴费信用情况（30分）
	
	
	直接得分
	平均分
	1.该指标分值=截至积分时点全部委托人纳税缴费信用得分之和/截至积分时点委托人累计总数×30%。

2.积分时点无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得分的委托人，其纳税缴费信用得分按70分计。
3.委托人纳税缴费信用结果发生变动的，按照最新结果重新计算。
4.评价周期内，双方解除委托关系的，则以解除时点委托人纳税缴费信用得分为该委托人最后得分；同时，该委托人应纳入委托人累计总数。
5.评价周期内，双方解除委托关系后又重新建立的，按照委托人最新纳税缴费信用得分重新计算。
6.委托人纳税缴费信用直接判D以及纳税缴费信用得分小于0的，其纳税缴费信用得分按0分计。
7.委托人纳税缴费信用保留D级的，其纳税缴费信用得分按20分计。

	03
	纳税人和税务机关评价（50分）
	0301
	纳税人评价（20分）
	
	
	直接得分
	平均分
	1.该指标分值=委托人评价得分合计数/发起评价次数。

2.委托人评价分为“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个等级，对应分值分别为20分、15分、10分、0分、-5分。
3.每个评价周期末，税务机关网上向每个委托人发起一次评价。
4.超过评价期限，委托人未作出评价的，按照“基本满意”计分；如委托人为“非正常”状态且未作出评价的，按照“不满意”计分。
5.双方在评价周期内结束委托关系的，在结束的当天发起一次评价，期末不再评价。
6.评价周期内，双方解除委托关系后又重新建立的，以评价周期内最后一次评价为准。

	
	
	0302
	税务机关评价（30分）
	
	
	直接得分
	30分/20分；

-2分/项；

-100分；

-200分
	1.近三年内接受税务机关涉税专业服务日常检查、专项检查的，根据税务机关最新检查结论赋予相应分值。检查发现，已建立质量管理制度的,得30分；未建立质量管理制度的,得20分。

2.检查发现，涉税业务不符合涉税专业服务基本准则规定的，每项扣2分，最多扣20分。
3.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或予以约谈，逾期不改正的，扣100分，降低信用等级一级；情节严重的，扣200分，降低信用等级两级，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

	04
	实名办税（90分）
	0401
	报送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实名信息（5分）
	
	
	基准分
	-5分/次；

-100分；

-200分
	1.作出信用承诺并领取信用码的，得基准分。

2.报送信息与实际不符的，每次扣5分。
3.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或予以约谈，逾期不改正的，扣100分，降低信用等级一级；情节严重的，扣200分，降低信用等级两级，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
4.该指标扣分不封顶。

	
	
	0402
	报送涉税服务人员实名信息（45分）
	040201
	领取信用码情况（30分）
	直接得分
	按涉税服务人员数量占比计算得分；

-5分/次；

-100分；

-200分
	1.该指标分值=30分×领取信用码的涉税服务人员数量/（积分时点职工总人数×50%），该指标最高分为30分。

2.报送信息与实际不符的，每次扣5分。
3.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或予以约谈，逾期不改正的，扣100分，降低信用等级一级；情节严重的，扣200分，降低信用等级两级，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
4.该指标扣分不封顶。

	
	
	
	
	040202
	税收专业知识和技能（10分）
	直接加分
	2.5分/人
	1.涉税服务人员取得（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中级会计师等任一涉税专业服务相关资格证书，每人加2.5分（1人取得多项资格证书不重复记分）。
2.该指标最高分为10分。

	
	
	
	
	
	
	
	
	

	
	
	
	
	040203
	发挥税收共治作用（5分）
	直接加分
	3分/2分/1分
	1.涉税服务人员入选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的，按照全国、全省、全市三个等级分别加3分、2分、1分。

2.该指标最高分为5分。

	
	
	0403
	报送涉税专业服务协议信息（40分）
	
	
	直接得分
	按人均涉税专业服务协议数量与全省人均涉税专业服务协议数量比值计算得分；

-2分/份；

-100分；

-200分
	1.该指标分值=40分×人均涉税专业服务协议数量/全省人均涉税专业服务协议数量，该指标最高分为40分。

2.人均涉税专业服务协议数量=评价周期期初至积分时点报送涉税专业服务协议数量/评价周期期初至积分时点涉税服务人员总数。
3.全省人均涉税专业服务协议数量=本省参与统计的评价周期期初至积分时点报送涉税专业服务协议数量/本省参与统计的评价周期期初至积分时点涉税服务人员总数。
4.评价周期期初至积分时点涉税服务人员总数包括在此期间内从该机构退出的人员（下同）。
5.未按规定报送涉税专业服务业务委托协议的，每份扣2分，最高扣40分。
6.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或予以约谈，逾期不改正的，扣100分，降低信用等级一级；情节严重的，扣200分，降低信用等级两级，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
7.该指标扣分不封顶。

	05
	业务结构（10分）
	0501
	业务结构（10分）
	
	
	直接得分
	按涉税专业服务收入在服务类总收入中占比计算得分
	1.该指标分值=涉税专业服务收入/服务类总收入×10分。

2.“收入”是指评价周期期初至积分时点的累计收入。

	06
	服务质量（120分）
	0601
	涉税报告和文书留存备查情况（20分）
	
	
	基准分
	-1分/份
	未按规定将涉税报告和文书留存备查的，每份扣1分，扣完为止。

	
	
	
	
	
	
	
	
	

	
	
	0602
	遵守执业规范情况（100分）
	060201
	代理纳税申报质量
	基准分
	以100%起，每低一个百分点扣2分；

-10分/次；

-5分/次
	1.按期代理纳税申报率=实际按期代理纳税申报（含财务会计报表）累计户次/应代理纳税申报（含财务会计报表）累计户次×100%。

2.经税务机关风险管理、疑点核实后发现存在代理纳税申报错误的，每次扣10分；在税务机关规定期限内完成更正申报且补缴税款的，每次加5分。

3.该指标最高扣100分。

	
	
	
	
	060202
	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造成委托人未缴少缴税款或者骗取税收优惠，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相关规定被处罚的
	基准分
	发生该情形的，信用积分直接扣至0分
	发生该情形的，信用积分直接扣至0分，信用等级直接判为TSC1级。情节较重的，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情节严重的，列为涉税服务严重失信主体。

	
	
	
	
	060203
	未按涉税专业服务业务规范执业，出具虚假意见的
	基准分
	发生该情形的，信用积分直接扣至0分
	

	
	
	
	
	060204
	采取隐瞒、欺诈、贿赂、串通、回扣、不当承诺、恶意低价、虚假涉税宣传及广告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损害国家税收利益、委托人或者他人利益的
	基准分
	发生该情形的，信用积分直接扣至0分
	

	
	
	
	
	060205
	公开歪曲解读税收政策，扰乱正常税收秩序的
	基准分
	发生该情形的，信用积分直接扣至0分
	

	
	
	
	
	060206
	唆使、诱导、帮助他人实施涉税违法违规活动的
	基准分
	发生该情形的，信用积分直接扣至0分
	

	
	
	
	
	060207
	利用服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基准分
	发生该情形的，信用积分直接扣至0分
	

	
	
	
	
	060208
	以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的名义敲诈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
	基准分
	发生该情形的，信用积分直接扣至0分
	

	
	
	
	
	060209
	向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输送不正当利益或者指使、诱导委托人输送不正当利益的
	基准分
	发生该情形的，信用积分直接扣至0分
	

	
	
	
	
	060210
	其他违反税收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基准分
	-100分；

-200分；

-300分
	1.发生该情形的，扣100分，降低信用等级一级；情节较重的，扣200分，降低信用等级两级，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情节严重的，扣300分，降低信用等级三级，列为涉税服务严重失信主体。

2.该指标扣分不封顶。

	07
	业务信息质量（50分）
	0701
	遵守行政管理规定情况（30分）
	070101
	未按规定报送涉税专业服务业务信息的
	基准分
	-10分/-20分；

-25分/-50分；

-100分；

-200分
	1.存在逾期报送专业税务顾问、税务合规计划、涉税鉴证、纳税情况审查业务信息情形且逾期报送比例不超过50%的，扣10分；逾期报送比例超过50%的，扣20分。

2.存在未报送专业税务顾问、税务合规计划、涉税鉴证、纳税情况审查业务信息情形且未报送比例不超过50%的，扣25分；未报送比例超过50%的，扣50分。
3.业务完成时间以签署相关报告、意见或其他结论性文件时间为准。
4.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或予以约谈，逾期不改正的，扣100分，降低信用等级一级；情节严重的，扣200分，降低信用等级两级，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
5.该指标扣分不封顶。

	
	
	
	
	070102
	报送业务信息与实际不符的
	基准分
	-4分/次；

-100分；

-200分
	1.报送专业税务顾问、税务合规计划、涉税鉴证、纳税情况审查业务信息与实际不符的，每次扣4分，最多扣40分。

2.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或予以约谈，逾期不改正的，扣100分，降低信用等级一级；情节严重的，扣200分，降低信用等级两级，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
3.该指标扣分不封顶。

	
	
	
	
	070103
	妨害税务机关依照涉税专业服务管理规定履行职责的
	基准分
	-5分/次；

-100分；

-200分
	1.存在该情形的，每次扣5分。
2.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或予以约谈，逾期不改正的，扣100分，降低信用等级一级；情节严重的，扣200分，降低信用等级两级，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
3.该指标扣分不封顶。

	
	
	
	
	
	
	
	
	

	
	
	
	
	
	
	
	
	

	
	
	
	
	070104
	未以涉税服务人员身份，而以委托方办税人员身份办理业务，或者存在其他不以真实身份办理业务情形的
	基准分
	-5分/次；

-100分；

-200分
	

	
	
	
	
	
	
	
	
	

	
	
	
	
	
	
	
	
	

	
	
	
	
	070105
	代为办理涉税业务未如实填报签署申报表等涉税文书的
	基准分
	-5分/次；

-100分；

-200分
	

	
	
	
	
	
	
	
	
	

	
	
	
	
	
	
	
	
	

	
	
	
	
	070106
	不具备相应专业能力而从事相关涉税专业服务的
	基准分
	-5分/次；

-100分；

-200分
	

	
	
	
	
	
	
	
	
	

	
	
	
	
	
	
	
	
	

	
	
	
	
	070107
	涉税服务人员违反规定，以个人名义提供涉税专业服务的
	基准分
	-5分/次；

-100分；

-200分
	

	
	
	
	
	
	
	
	
	

	
	
	
	
	
	
	
	
	

	
	
	
	
	070108
	其他违反税务机关管理规定的行为
	基准分
	-5分/次；

-100分；

-200分
	

	
	
	
	
	
	
	
	
	

	
	
	
	
	
	
	
	
	

	
	
	0702
	单独报送一般税务咨询、其他税务代理业务信息（20分）
	
	
	直接加分
	0.5分/份
	1.每报送一份加0.5分。

2.该指标最高分为20分。

	08
	行业自律（15分）
	0801
	接受行业自律管理（15分）
	
	
	直接得分
	15分
	税务师行业协会或由各省税务机关认可的其他涉税行业协会会员得15分。

	
	
	0802
	受到行业惩戒情况
	
	
	直接扣分
	-10分
	受到公开谴责的，扣10分。

	09
	党的建设情况（20分）
	0901


	党员情况（5分）
	
	
	直接加分
	5分
	涉税服务人员中有党员的，加5分。

	
	
	0902
	党组织设立情况（15分）
	
	
	直接加分
	15分/10分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设立党组织的，加15分；党员纳入区域性或行业性党组织有效管理的，加10分。

	10
	人员信用（10分）
	1001
	涉税服务人员人均信用积分变动情况（10分）
	
	
	直接得分
	按涉税服务人员人均信用积分变动值与全省涉税服务人员人均信用积分变动值比值计算得分
	1.该指标分值=10分×涉税服务人员人均信用积分变动值/全省涉税服务人员人均信用积分变动值。

2.涉税服务人员人均信用积分变动值=（积分时点涉税服务人员信用积分之和-评价周期期初涉税服务人员信用积分之和）/评价周期期初至积分时点涉税服务人员总数。
3.评价周期内加入人员期初信用积分按加入时点信用积分计，评价周期内退出人员积分时点信用积分按退出时点信用积分计。
4.全省涉税服务人员人均信用积分变动值=本省参与统计的所有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涉税服务人员人均信用积分变动值之和/本省参与统计的所有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数量。
5.该指标最高分为10分，最低分为0分。

	11
	业务培训（15分）
	1101
	参加税务机关组织的业务培训人数（10分）
	
	
	直接得分
	10分
	1.该指标分值=10分×本年度内参加培训达到规定时长的涉税服务人员人数/已采集的涉税服务人员数。

2.培训时长累积最低应达到12小时。

	
	
	
	
	
	
	
	
	

	
	
	1102
	业务培训测试通过率（5分）
	
	
	直接得分
	5分
	该指标分值=5分×已通过测试的涉税服务人员人数/参加培训的涉税服务人员人数。

	
	
	
	
	
	
	
	
	




